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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一一二年度大字第二號裁定 

焦點判決編輯部 

【主旨】以言詞所為不具一般處分性質之行政處分，未為救濟期間之教示時，法律

效果應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 

【概念索引】行政法／行政處分 

【關鍵詞】權益保障、言詞行政處分、救濟期間、未為教示、規範漏洞、類推適用 

【相關法條】行政程序法第 95 條、第 96 條、第 98 條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本案原徵詢之法律爭議為：「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處分機關未告

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

後 1 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上開規定，於非書面之行政處分

是否亦有適用？」經第一庭、第三庭均表示就徵詢之法律爭議關於「言詞之行政處

分，未為救濟之教示時，法律效果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部分，同意

第二庭（即提案庭）所採法律見解（第一庭並表示交通標誌之設置行為為一般處分，

情形特殊而無教示規定之適用，更無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救濟期間展延 1
年之必要）；第四庭則不同意第二庭所採見解。（徵詢書、回復書詳卷）。茲因非書面

之行政處分，態樣眾多，是否均需為救濟之教示，未必可一概而論。本件原因案件

之基礎事實僅涉以言詞所為不具一般處分性質之行政處分，爰將提案之法律爭議限

縮在以言詞所為不具一般處分性質之行政處分（下稱言詞行政處分），未為救濟之教

示時，法律效果是否有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之適用？ 

（二）選錄原因 

本件涉及以言詞所為不具一般處分性質之行政處分，未為救濟期間之教示時，

法律效果應為何。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救濟教示，係行政機關於終局決定作成後，對人民說明提出救濟之相關程序，

以利人民提出行政救濟，為憲法第 16 條所保障訴訟權之範疇。救濟教示包含不服行

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最高行政法院 112 年度抗字第 27 號裁定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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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學說 

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民受通知權，尤以實踐訴訟權保障之公平審判為要。

蓋訴訟之進行，以雙方當事人為之，兩者得立於公平地位，獲相同之資訊與資源而

為公平之攻擊防禦，乃為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核心價值。 

三、本案見解說明 

以言詞所為不具一般處分性質之行政處分，未為救濟期間之教示時，法律效果

應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 

【選錄】 
（一）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國家應善盡資訊告知義務，使人民權利

遭受侵害時，知悉如何尋求權利救濟途徑，達到接近法院之權利保護目的。 
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

濟之權利（釋字第 418 號解釋理由參照）。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

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

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釋字第 396 號、第 574 號解釋及

第 653 號解釋理由參照）。訴訟權如何保障，應該接受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指導。正當

法律程序保障人民有合理、公平參與法律程序之權利，包括客觀參與可能之保障及

主觀參與可能之保障。所謂主觀參與可能之保障，係使權利主體有知悉參與權利存

在之可能性，因為知道權利存在，是行使權利之先決條件，此種對參與權利資訊之

知悉可能性，亦即權利主體取得權利資訊之機會，可稱之為程序資訊取得權。法律

上所規定權利告知之途徑，即是確保取得權利資訊之途徑，係為保護權利之主觀行

使可能性；而權利行使之除斥期間，則同時確保權利之主觀與客觀行使可能性（釋

字第 610 號解釋許玉秀、林子儀、許宗力大法官之部分協同意見書參照）。程序資訊

取得權，其目的在保障人民對行使其權利之先決條件之相關資訊有知悉可能性（釋

字第 667 號解釋葉百修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參照）。 
（二）救濟教示與人民受憲法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行使息息相關。 
現行法制下，人民不服行政處分，所得提起之救濟途徑，不論是屬於發揮行政

自我省察功能之訴願及相當於訴願之救濟程序（例如：申訴、復審等）及其先行程

序（例如稅法上之復查、政府採購之異議等）或屬於司法審查性質之行政訴訟，為

維持法安定性，率皆定有提起權利救濟之不變期間。此等救濟期間，定性上屬於具

形成權作用之除斥期間，一旦救濟期間經過，而人民未提起權利救濟者，則行政爭

訟權利將消滅，行政處分因而形式確定，人民不再得以依循法定之通常救濟途徑，

以爭執其合法性，甚至是合目的性。有鑑於救濟期間與人民受憲法第 16 條保障訴訟

權之行使息息相關，而救濟教示，係行政機關於終局決定作成後，對人民說明提出

救濟之相關程序，以利人民提出行政救濟，為憲法第 16 條所保障訴訟權之範疇，因

而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6 款明定救濟教示為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並於

同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

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 1 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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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三）於政府採購事件，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亦應適用行政程序法關於救濟

期間教示及未教示而延長救濟期間之相關規定。 
1.行政程序法係規範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行為應遵行一定程序之法律。行政程序

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是其他法律如有特別之程序規定，僅該部分排除適用行政程

序法，其餘部分仍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

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政府採購法於 87 年 5 月 27 日公布，

88 年 5 月 27 日施行。該法第 3 條規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以下簡

稱機關）辦理採購，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亦揭

示各機關辦理採購，凡政府採購法有規定者，應優先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無

規定者，則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2.具體採購程序之規定，旨在確保國內外廠商得在不受歧視且機會均等之方式

下，競爭政府採購商機。關於廠商與機關間因招標、審標、決標等訂約前之採購行

為所生之爭議，政府採購法第 74 條至第 85 條規定異議及申訴二級之行政內部救濟

機制，同法第 83 條規定：「（申訴）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政府採購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廠商對於機關辦理採購，認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

協定（以下合稱法令），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下列期限內，以書面向招標機

關提出異議：……三、對採購之過程、結果提出異議者，為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公

告之次日起 10 日。其過程或結果未經通知或公告者，為知悉或可得而知悉之次日起

10 日。但至遲不得逾決標日之次日起 15 日。」上開異議期間，性質上為法定不變

期間，招標機關不得伸長或縮短之，廠商逾期提出異議，即生失權效果。前開規定

固屬政府採購法所定之特別規定，於採購事件應優先適用，亦即廠商對於招標機關

所為審標、決標等行政處分不服，應於前揭法定不變期間內提起異議、申訴，對申

訴審議判斷結果仍有不服，始得提起行政訴訟。惟政府採購法 87 年制定之初，對於

採購程序中招標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並未另定關於救濟教示之特別規定。行政程序

法公布施行於政府採購法之後（行政程序法於 88 年 2 月 3 日公布，90 年 1 月 1 日

施行），且政府採購法自 88 年施行後，歷經多次修正，並未增設排除行政程序法有

關行政處分救濟教示、未為救濟教示之法律效果等適用之規定，是行政程序法有關

行政處分救濟教示、未為救濟教示之法律效果，乃政府採購法所無之程序規定，於

採購事件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亦應適用。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及行政程序法之主管機關法務部，就此亦採相同見解，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3 年 10 月 8 日工程企字第 10300326870 號函：「一、檢附法務部 103 年 9 月 17 日

法律字第 10303510490 號函影本乙份。二、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向廠商

追繳押標金之書面通知，請依同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3 款附記相關救濟途徑、期間及

受理機關等教示內容，使廠商知悉其權利，並避免爭議。如未附記救濟期間者，依

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廠商於收受上開書面通知後 1 年內提出異議，應視

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可資參考，是相對人聲請通知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到庭詢問其意見，本院認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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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採購程序之效率與功能，固為政府採購法立法目的之一，但並非唯一目

的。政府採購法建構並提供廠商權利救濟制度，以確保公開透明競爭程序之維持，

應屬我國政府採購制度法制化、主觀化（賦予廠商在採購程序有請求招標機關遵守

採購法令之請求權）與現代化工程中更為重要之拱心石。對於廠商而言，政府採購

法諸多條文對廠商權益之保障，都必須依賴異議與申訴制度給予維護；在廠商受到

不公平或不當待遇時，若不能提供有效之救濟方式，將使整個採購制度之目的，淪

為空談。政府採購法第 75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短促之異議期間，廠商提出異議如逾法

定期間即生失權效果，雖有助於採購程序之效率，但此對有效採購救濟之目的而言，

具有限制作用，因為任何救濟期間之失權效果，對於確保政府採購程序公開透明之

維持，在制度本質上帶有阻礙作用，而呈現分庭抗禮並帶有內在緊張關係。廠商權

利既已受我國法秩序承認與保障，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必須確保廠商

權利遭受侵害時，有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

效救濟之機會，始符合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保障之核心要求。救濟教示攸關訴訟權之

行使與保障，已如前述，自不能僅因採購程序追求效率即認為行政機關應為救濟教

示之義務得因此減輕或免除。況為提高行政效率，並防杜濫訴，行政訴訟法第 116
條第 1 項規定：「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

止。」前階段採購程序所為行政處分縱有爭訟，原則上不影響次階段採購程序之進

行，並無「允許採購程序所為行政處分因未為救濟教示而延長救濟期間，會延宕採

購程序時程，有損公共利益」之問題。是以，於政府採購事件，行政機關所為行政

處分亦應適用行政程序法關於救濟期間教示及未教示而延長救濟期間之相關規定。 
（四）言詞行政處分未為救濟期間之教示時，法律效果應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

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 
1.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6 款雖僅規定書面行政處分應為救濟教示，並於

同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該條項文字使用「處分書送達」等字，且與同法第 96 條

規定作體系性觀察及解釋，固堪認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僅適用

於書面行政處分及非書面行政處分經依同法第 95條第 2項請求作成書面但未為救濟

期間教示之情形。惟言詞行政處分與書面行政處分，對於人民產生之規制效力並無

不同。言詞行政處分瞬間作成，往往未附具理由及法條依據，比起書面行政處分，

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更不易查知其屬具規制效力之行政處分，更容易疏忽提起行政

救濟之時機。言詞行政處分如不為救濟之教示，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無從得知救濟

之期間，致難於法定不變期間內提起爭訟，此情形較諸書面行政處分未為救濟教示

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訴訟權益受損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言詞行政處分未經依行

政程序法第 95 條第 2 項請求作成書面之情形，行政程序法未如同法第 96 條第 1 項

規定明定應為救濟期間之教示及其法律效果，應屬規範漏洞。 

2.論者有謂立法者於制定行政程序法當時，即有意使言詞行政處分須相對人或

利害關係人依行政程序法第 95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作成書面時，機關始應於作成之書

面上記載救濟教示，未記載者才有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之適用，此係立法者之

選擇，司法機關應予尊重等語。 



 

出版日期：2024年5月 5 

綜上，參諸前述行政程序法研修資料，顯見立法者對於救濟教示及人民權益保

障之重視，實難認行政程序法未明文規定言詞行政處分應為救濟期間之教示及未為

教示之法律效果，係立法者之有意選擇。 
3.在言詞行政處分未經依行政程序法第 95 條第 2 項請求作成書面之情形，行政

程序法未如同法第 96 條第 1 項規定明定應為救濟期間之教示及其法律效果，應屬規

範漏洞，並非立法者有意排除，故應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

作成行政處分之機關亦有救濟期間教示之義務，如未教示時，法律效果應類推適用

同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 

【延伸閱讀 】 
林明鏘，強制旅館檢疫聲請提審暨行政救濟，月旦法學教室，254 期，2023 年

12 月，10-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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